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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代位求偿中，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与法律地位 

作者：刘冬丨章伟 

在保险理赔案件中，一旦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完毕保险赔偿款，那么保险人在法律上即取得对第三者

的代位求偿权。法律上给予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旨在避免被保险人因同一保险事故从保险人和造成事故的

第三者处获得双重赔偿，同时确保最终的赔偿责任由过错方承担，从而实现损失的最终填补和法律的公平正

义。 

但是，由于保险人是基于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对第三者代位求偿，而被保险人通常掌握着

相关事实材料，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被保险人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其有协助保险人

代位求偿的义务，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可能并不希望过度介入保险人与第三者的纠纷。本文将从被保险人的

协助义务、法律地位等角度说明被保险人在代位求偿案件中的角色以及注意事项。 

一、被保险人的主要义务 

（一） 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

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由于与第三者有直接法律关系的是被保险人，对于向第三者代位请求赔偿时所需的文件和情况，被

保险人最为了解。如果没有被保险人的帮助，保险人将难以对第三者进行代位求偿。因此，法律上规定

了被保险人对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的协助义务，即“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以

使得保险人能够顺利行使代位求偿权利。 

（二） 不得擅自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

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

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

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根据该条款规定，发

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在处理与第三者之间的权利主张时，应特别谨慎，注意保持与保险人的沟通，

以免导致保险人已赔付的保险金被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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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险人在代位求偿权案件中的法律地位 

在保险人对第三者提起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案件中，被保险人通常不会主动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到纠纷

中，但是有可能会被动地作为第三人或者证人参与到案件中，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作为案件原告。具体而

言，就被保险人在代位求偿权案中的法律地位，存在如下可能性。 

（一） 不作为案件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

以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为被告提起代位求偿权之诉的，以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

辖法院。”保险人对第三者提起代位求偿权案件，视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由此，

代位求偿权案件可能以诉讼或仲裁方式提起。 

如果保险人对第三者提起仲裁，被保险人可否作为仲裁案件当事人参与到案件中？根据各个国内

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如拟申请追加仲裁案件的当事人，不仅需要存在表面上约束该当事人的仲裁协

议，通常需要征询包括被追加当事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意见，尔后由仲裁委员会（组庭前）或者仲裁庭

（组庭后）作出决定。但是，就保险人代位求偿案件而言，虽然保险人提起仲裁的基础是被保险人与第

三者之间的仲裁条款，但是鉴于被保险人的地位已经由保险人取代，那么被保险人作为无关的第三方可

能不被允许参与到保险代位求偿的仲裁案件中。 

而且，即使被保险人加入到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仲裁案件，考虑到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权利主张

通常已由保险人取得，而且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也不存在权利主张，被保险人究竟是以仲裁申请人还是被

申请人的地位参与到仲裁案件中，也较难确定。 

如果保险人对第三者提起诉讼，而保险人、第三者或者法院均不认为被保险人有必要参与到诉讼案

件中，那么被保险人可能不作为诉讼案件当事人。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案件，被保险

人通常还是会被案件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主动追加为第三人，或者以其他方式参加到诉讼中。 

（二） 第三人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

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

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仲裁案件中不存在第三人，因此被保险人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仲裁。但在代位求偿的诉讼案件中，

将被保险人追加作为第三人，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践中，勿论是保险人还是第三者或者法院均有可

能申请或者主动追加被保险人作为诉讼案件第三人。 

（三） 证人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

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理论上，由于被保险人属于知道

案件情况的单位，其对保险人有协助义务，也可以以证人形式对保险人予以协助。但是实践中，被保险

人作为第三人加入代位求偿诉讼通常更为常见。 

（四） 诉讼共同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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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代位求偿权之诉时，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合并审理。保险人行使

代位求偿权时，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者提起诉讼，保险人向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当事人，代位

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被保险人不同意的，保

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基于上述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已经对第三者提起诉讼，并且在保险人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的情况

下，被保险人不同意放弃对第三者的诉讼（例如被保险人希望仍然就未获得保险赔付部分对第三者追

索），那么此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有可能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三、其他和保险人代位求偿有关的问题 

（一） 被保险人对其未获赔付部分的优先受偿权 

《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

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条款赋予被保险人就未获赔偿部分继续向第

三者索赔的权利。但是，在被保险人就未获赔偿部分（如属于保险免赔额范围的损失）向第三者索赔的

同时，如果保险人也对第三者提起了代位求偿权诉讼，在第三者的赔偿能力有限、不足以同时满足保险

人的代位求偿款和被保险人的未获赔偿部分时，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求偿权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冲突时，哪一方应优先受偿？ 

司法实践中，通常应该由被保险人优先受偿。在（2017）湘 0424 民初 1125 号、（2024）辽 07 民终

523 号等案中，法院的观点为，“被保险人的求偿权优先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立法目的在于填补被

保险人损失并防止其双重获利，而非单纯填补保险人的风险。在被保险人损失未得到完全填补的情况

下，应优先保障被保险人”。 

（二） 被保险人是否必须向保险人出具权益转让书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因此，保险人对第三者的代位求偿权

不以被保险人向保险人出具权益转让书为前提。但是，在实践中，保险人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出具《权

益转让书》或类似的索赔权转让文件，明确被保险人已将其对第三者的索赔权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

基于此文件对第三者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被保险人在出具《权益转让书》前，尤其需要注意，仅同意

就保险人已经赔付的部分向保险人转让索赔权益，从而避免就其他未赔付部分丧失对第三者的索赔权。 

四、对被保险人协助义务的建议 

如上文所述，被保险人对保险人负有协助义务，但同时由于被保险人可能不想主动介入保险人与第三者

的代位求偿案中，被保险人也要考虑对保险人提供协助义务的边界。因此，就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协助义

务，我们建议： 

（一） 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与沟通 

发生保险事故后，不仅要向保险人报案，保留保险事故相关的所有证据，也应保留在保险事故发生

后与第三者沟通的证据，避免在与第三者的沟通中主动或无意地放弃索赔权利。 

（二） 谨慎签署任何协议 

在未获保险人赔款或未征得保险人同意前，切勿与第三方签署任何关于责任豁免或赔偿了结的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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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积极履行协助义务 

妥善保管所有与事故和损失相关的单证、发票、凭证，并及时提供给保险人，这不仅是法定义务，

也有助于被保险人快速获得理赔。 

（四） 明确自身索赔范围 

对于保险赔偿未能覆盖的损失（如免赔额、间接损失等），应依法向第三者主张，并了解自己享有

优先受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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